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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卡销售货物销售方式的认定
和发票开具问题探析

曹远战

以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是现阶段

大型商业零售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方

式，由于其兴起时间较短，监管不成

熟，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如滋生腐

败、扰乱金融秩序、逃税、发票违规

等。下面笔者仅从销售方式的认定及

销货发票的开具方面探析以下两个问

题：

一、以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

在增值税中应归属于何种销售方

式

这个问题，法规中未见明确，实务

中则见仁见智。商家主张归属于预收货

款方式销售货物，税务机关则力证归属

于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笔者认为

不妨用最有效的排除法来进行选择判

断。法规规定如下：

《 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 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一）销售货物或者应

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

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

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

报关进口的当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

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的当天。”

《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

项凭据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

同，具体为：（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

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

到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

当天；（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

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

妥托收手续的当天；（三）采取赊销和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

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

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

货物发出的当天；（四）采取预收货款

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

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

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

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的当天；（五）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

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

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

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

物满180天的当天；（六）销售应税劳

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七）

纳税人发生本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至

（八）项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

物移送的当天。”

对照以上法规，笔者很容易将《实

施细则》中的（二）、（三）、（五）、

（六）、（七）项排除，对剩下的（一）、

（四）项再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项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

物。一般认为：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

货物中，无须书面合同，货物大多为直

接交付，即时结清，风险即时转移，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少数情况下存在其他交付方式（如抑

制交付、指示交付或占有改定）。但无

论哪种交付方式，所交易货物（标的

物）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必须是明确

的，也就是说标的物为特定物；购物卡

方式销售货物，购物卡只是表明收取

购物卡持有人一定款项数额的凭据，是

商家一项单纯的融资措施。购物卡不

同于提货卡（单），它并无表明货物特

征的作用，无法与特定的货物一一对

应，仅凭购物卡不能够提取特定货物。

且购物卡对购物缺乏强制性约定，购

卡者（不是用卡者）凭发票有退卡的自

由。以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不具备直

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一般特征。因

此，以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不属于直

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第（四）项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

物。一般认为，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

物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预收货款方式

销售货物直接来源于书面合同的约

定，是销货方按照合同约定向购货方

预收的完全或部分货款。二是预收货

款方式销售货物在收到预收款时，标

的物不（即时）交付（不是有货不交，

而是未生产出来不能交付），标的物

的交付按合同约定的日期，标的物交

付前风险不转移。三是预收货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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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销售货物的标的物，单位价值一般

较高，生产周期较长。四是预收货款

方式销售货物的标的物，一般是特定

物，一次性交付，标的物具有不可拆

分性。五是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标的物，一般是合同定制物，市场紧

俏或具有特定用途，属卖方市场。购

物卡方式销售货物不具备预收货款方

式销售货物的一般特征。因此，以购

物卡方式销售货物不属于预收货款方

式销售货物。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以购物

卡方式销售货物竟然不能归属于《 实

施细则》中列举的任何一种方式。那

么，备受商家青睐的“购物卡”其实质

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只不过是

商家为融通资金向客户签发的举债凭

证。

笔者认为，北京市（京国税函

[200 6]569号）、安徽省（皖国税函

[20 0 8]1 0号）、浙江省（浙国税函

[2 0 0 9]7 5号）、河北省（冀国税函

[2009]247号）等关于购物卡（券）征收

增值税问题的政策文件中将以购物卡

方式销售货物界定为直接收款方式销

售货物，缺乏上位法的支持且脱离实

际。但这并不意味着税务机关对“购物

卡”款项在售卡环节征收增值税是错

误的。

以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虽不能归

属于《 实施细则》列举的任何一种方

式，但对已开具发票的售卡款项，在售

卡环节就征收增值税却是正确的，是

不容置疑的。《 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先开具发票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主管税务机

关对商家已开具发票的购物卡款项，在

购卡环节征收增值税是有充足的法律

依据的。

二、采取以购物卡方式销售

货物的商家，销货发票开具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暂行条例》中第十九条“先开具

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的规定是

一个选择性规范。从这条规定来看，

在实际经营中商家是可以先开具发票

的，只要足额纳税。新《发票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发票实施细

则》）第二十六条“填开发票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

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

不准开具发票”的规定是一个禁止性

规范。从这条规定来看，商家是不得提

前开具发票的。《暂行条例》是国务院

颁布的法规，《发票实施细则》是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规章，二者关于发票

开具时限的规定不协调，实践中让人

无所适从。

上、下位法的不协调，再加上以购

物卡方式销售货物的特殊性——多数

情况下购物卡购买者与购物卡使用者

非同一对象，和商家会计核算形式的

特殊性——不需用发票存根联做会计

账务处理的依据，再加上主管税务机

关监管不到位，导致在以购物卡方式

销售货物的情况下，商家普遍会出现重

复开具发票的违规行为。重复开具发

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严重

扰乱了正常税收征管秩序。一旦被税务

机关查实，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

为解决重复开具发货票的问题，实

践中出现了多种处理方式，总结起来主

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式：收到款项时（售卡

时）先开具收款收据，发出货物时再开

具正式发票。这样做既可以消除重复

开具发票的弊端，又可以迟延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举两得。但这种

处理方式太繁琐，最主要的问题是可

操作性差。虽然最正确，但实务中却很

少有商家愿意这样做。而且绝大多数

购物卡的购买者也不会接受此种处理

方式，因为大多数买卡者虽然不使用

卡，却要及时取得发票做账务处理。

第二种方式：收到款项时（售卡

时），商家会尽可能选择开具适用增

值税低税率货物的发票。如果商家规

模足够大，有兼营合适的非增值税应

税劳务的，还可以开具营业税发票，

因为《 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未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等用卡者刷卡消费时，原开具发票作

废（因缺少发票联而不完全符合作废

条件），原账冲销，按照真实的业务

发生情况重新开具发票，作出新的账

务处理。

第三种方式：收到款项时（售卡

时），按照购卡者要求开具发票。然后

张贴店堂告示，明示购物卡使用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

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因购卡时已经开具

发票，使用购物卡刷卡消费时，一律不

再开具发票。

上述三种方式，都有商家在用，但

各有利弊。经过对比，笔者认为：第一

种方式较完美，既符合会计和税法的

规定，又符合发票开具的规定。但要求

收回收据换开发票的做法，现实中几乎

不可能做到的，在商家看来不具可操

作性。第二种方式能起到暂时少缴纳

增值税、短时间减少流动资金占用、获

得货币时间价值的作用，但因能使双方

都接受的、可开具发票的商品面过窄，

而难以推行。况且，此种方式仍不能彻

底根除重复开具发票的弊端。第三种

方式是商家最乐意接受的方式，但商

家仍存在开具发票货物品名与实际刷

卡消费货物品名不符的另一发票违规

行为。

以销售购物卡方式销售货物是市场

的产物，尽管某些方面存在不尽如人意

之处，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其不足之

处在实践中是会得到逐步改善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国家税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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